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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0202020202020】】】】0394039403940394 号号号号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9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7.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从生产经营、资产减值、财务信息等方

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公司关于公司关于公司关于公司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经营经营经营经营    

1、汽车零部件业务。年报显示，在毛利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

2019 年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61.70 亿元和-3.17 亿元，同比下降 8.88%和 303.51%，利润降幅显

著高于同行业公司。 

请公司：（1）结合 2019 年行业发展情况、公司主要产品的产销

量数据、市占率、毛利率、技术水平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

明行业变化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盈利水平

低于同行业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汽车零部件业务的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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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产业链情况、核心竞争力、采购及销售模式等，说明未来改

善业绩的具体措施，并充分提示相关经营风险；（3）目前，汽车零

部件业务营收占比超六成，已成为公司的主要业务。请公司按照格

式指引和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要求进行补充披露。 

2、煤机业务。年报显示，2019 年公司煤机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95.52 亿元，同比增加 15.54%；实现归母净利润 16.25 亿元，同比

增加85.41%；主要产品液压支架及其他煤机设备的毛利率为37.24%，

同比增加 5.39 个百分点，毛利率显著高于同行业公司。 

（1）请公司结合 2019 年煤机行业的整体趋势、原材料价格、

上下游产业链经营发展状况、液压支架及其他煤机设备的产销量、

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情况等，分析说明煤机业务的盈利能力好于同行

业的原因及合理性；（2）煤机业务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连续两年保持

增长且涨幅较大，请公司结合煤机业务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进一

步说明公司煤机业务高速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并充分提示相关

风险。 

3、贸易业务。年报显示，2019 年公司贸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6.86 亿元，主要是钢材贸易。（1）请公司补充披露贸易业务的业务

模式、结算方式、前五大采购和销售客户的名称、对应收入金额，

并说明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请公司结合贸易业务的具体模式补

充披露收入确认政策、确认依据和合理性，并结合仓储、物流、资

金流转情况说明该业务对公司的影响；（3）请公司说明贸易业务与

主营制造业是否存在协同效应，该项业务存在的具体风险及可能对

公司产生的影响。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2）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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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季度经营情况。年报显示，2019 年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营

业收入保持稳定，前三季度净利润也较为平稳，但第四季度净利润

亏损，净利润波动较大。请公司结合业务特点、结算情况、行业发

展状况和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公司生产经营是否具有季节

性特征，第四季度净利润由盈转亏的原因及合理性。 

5、预计负债。公司 2018、2019 年预计负债金额分别为 6.09 亿

元和 5.95 亿元，同比变动 710.80%和-2.20%。2018 年披露增加原因

为预提待执行的亏损合同和产品质量保证金，产品质量保证核算内

容为公司汽车零部件板块产品的三包索赔等费用，计算基础为根据

公司历史实际发生相关费用的比率确定。2018、2019 年产品质量保

证金分别为 1.67 亿元和 1.56 亿元，待执行的亏损合同分别为 3.71

亿元 4.16 亿元。 

（1）请公司结合产品质量保证金和待执行亏损合同所对应的产

品、交易对手方、亏损原因等，说明 2018、2019 年度计提的依据及

合理性；（2）请公司结合前期待执行亏损合同的执行情况、2019 年

新增计提情况，说明公司产品是否存在重大质量缺陷，前期计提是

否充分合理，是否存在赔偿责任、市场信用等其他风险，并做充分

提示；（3）请公司结合历史实际发生相关费用的比率，补充披露三

包费用的确认依据、影响因素，并与同行业比较说明是否合理。请

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二二二、、、、关于资产减值关于资产减值关于资产减值关于资产减值    

6、关于亚新科业务的商誉减值。2017 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收购亚新科凸轮轴（仪征）有限公司（简称亚新科凸轮轴）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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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亚新科噪声与振动技术（安徽）有限公司（简称亚新科 NVH）

100%股权、CACG LTD. I（简称亚新科 CACGI）100%股权等 6 家公司

股权，合计确认商誉 3.46 亿元。2018 年公司对亚新科凸轮轴、亚新

科NVH分摊的2,255.17万元、8,657.33万元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2019 年对亚新科 CACGI 的商誉计提减值 1,472.35 万元。 

（1）请公司结合汽车零部件行业细分业务、竞争情况、亚新科

主要产品和业绩预测完成率等，详细说明 2018、2019 年对上述资产

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列出测算过程和具体步骤；（2）

2019 年亚新科 NVH 未完成业绩预测，请公司说明未对其计提商誉减

值的原因及合理性；（3）公司在 2018 年和 2019 年的盈利预测差异

报告中对于2018年亚新科NVH的预测净利润数分别披露为5,032.33

万元和8,593.17万元。请公司说明相关数据披露不一致的原因；（4）

请公司结合商誉余额、汽车零部件业务的发展趋势和行业变化情况

等，分析是否存在继续减值的风险。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7、关于 SEG 的商誉减值和资本化开发支出减值。2018 年，公司

现金收购 Robert Bosch Investment Nederland B.V.（简称博世公

司）持有的 Robert Bosch Starter Motors Generators Holding GmbH 

（简称 SEG）100%股权，确认商誉 6.17 亿元。SEG 主营业务是开发、

制造、销售适用于乘用车和商用车的起动机、发电机，起停电机以

及 48V BRM 能量回收系统（简称 BRM 1.5）。2019 年公司对 SEG 产生

的商誉计提减值 1.59 亿元；对 SEG 资本化开发支出计提减值 2.47

亿元，占 2018 年相关项目开发支出投入的 60%。主要原因为 BRM 1.5

经济效益较低、没有新的订单支撑且被新技术取代，博世公司与 S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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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协议不再提供 BRM 1.5 的技术支持。 

（1）请公司结合 2019年 SEG主要产品及其所属细分行业情况、

上下游产业链和销售情况等，详细说明在重组后第二年即计提商誉

减值的原因、依据和合理性，并说明前期是否存在商誉减值不充分

的情形；（2）博世公司与 SEG 达成协议不再提供 BRM 1.5 的技术支

持一事，前期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否请说明原因；（3）请公

司结合前期收购时 BRM 1.5 技术的估值情况、报告期内的生产成本

及经济效益、技术迭代情况、以及与博世公司签署的协议等，详细

说明 BRM 1.5 技术被新技术取代的时点，前期开发支出大额投入是

否审慎，资本化是否合理，并披露本次对开发支出计提减值的原因

及合理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三三三、、、、关于公司财务数据关于公司财务数据关于公司财务数据关于公司财务数据    

8、研发投入资本化。2018、2019 年公司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分别为 28.23%和 44.31%，同比增加 17.76 和 16.08 个百分点。（1）

请公司结合 2018、2019 年研发项目及成果、研究与开发阶段划分的

标准和依据，结合会计准则详细说明研发投入资本化率的合理性，

并与同行业进行比较；（2）请公司自查是否存在利用提高研发投入

资本化率的方式调节利润的情形。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9、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2018、2019 年公司应收账款金额分别

为 49.05 亿元和 46.40 亿元，分别同比变动 90.59%、-5.40%。2018、

2019 年公司应收票据金额分别为 39.57 亿元和 30.35 亿元，同比变

动 39.29%和-23.29%，波动较大。坏账方面，公司对于汽车零部件板

块的亚新科业务和 SEG 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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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公司结合各业务板块的信用销售政策、结算方式、客户

结构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有关情况，说明公司近两年应收账款和应

收票据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2）请公司分业务板块分别披露

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前五名欠款方的名称、欠款原因、交易背景、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逾期无法收回的风险；（3）请公司结

合客户的类型、账期、信用风险等，补充披露同为汽车零部件板块

亚新科业务和SEG业务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存在差异的原因和合理性。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0、对外投资。2019 年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金额为 14.07 亿元，

同比增加 31,873.97%，原因为新准则调整所致；长期股权投资金额

为 6.54 亿元，同比下降 44.36%，原因为公司出售参股公司华轩（上

海）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30%股权和淮南舜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2.6%

股权，出售后分别持股比例为 19.18%和 0。 

（1）根据相关规定，A+H 股公司应于 2018 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请公司结合理财产品的类型、风险，说明在 2019

年调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依据，是否存在前期会计差错，并进一

步解释在2018年年报中未对有关科目进行调整的原因及合理性；（2）

请公司结合上述参股公司 2019 年的业务开展情况、业绩情况等说明

出售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请公司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1、合同负债。年报显示，2018 和 2019 年合同负债分别为 13.48

亿元和 19.19 亿元，同比增加 65.63%和 42.39%，均为预收产品款增

加所致。（1）请公司补充披露预收产品款所对应的具体产品，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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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模式、订单情况等，说明合同负债连续两年

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请公司结合现有生产能力说明能否

满足预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是否存在后期退回的风险。请公司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2、长期应收款。公司 2018、2019 年长期应收款金额分别为 4.34

亿元和 2.42 亿元，同比变动 109.14%和-44.23%。2018 年年报中披

露增加原因为融资租赁设备款增加所致，2019 年年报中并未披露原

因。（1）请公司结合融资租赁设备的业务模式、出租的数量和金额

等，说明长期应收款近两年大幅波动的合理性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

的影响；（2）请公司结合客户信用及履约能力，说明融资租赁合同

后续能否如期履行，是否存在不能收回的风险。请公司年审会计师

发表意见。 

四四四四、、、、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3、超利润激励。根据公司披露的《中长期超利润激励方案》，

以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基础，2019 至 2021

年三年累计实际完成值超过 2018 年基数的三倍的，则按照增量部分

的 20%计提激励金额。2019 年，公司计提超利润激励奖金 4,995 万

元，在 2019 年税前费用中列支。请公司补充披露 2019 年计提超利

润激励奖金的测算方法、依据及合理性，并就未来业绩能否达到预

测数据进行风险提示。 

14、年报显示，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均没有注

明附注索引号，请公司补充披露。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

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

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露。 

 

 
 
 
 
 
 
 
 
 
 
 

                                    

 

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

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2020 年

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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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原因确实不便

年 4 月 30 日之

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年四月二十四日 


